	齐鲁工业大学教务处函件

教字[15/16 —Ⅱ] 37 号


齐鲁工业大学关于服务学院开展教师教学发展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（学部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教师间的教学经验交流，活跃教师的教学学术思想，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，引导教师树立“团结惟真、务实创新”的教学工作作风，根据《齐鲁工业大学关于实施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意见》（齐鲁工大党字〔2015〕43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自2016-2017学年起采取相关措施服务学院开展教师教学发展活动。为更好地支持服务学院开展活动，使活动安排有序，提升活动效果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教师教学发展活动可采取（但不限于）讲座、报告、模拟教学、教学沙龙、研讨会、教学工作坊和教学观摩等形式。

2、活动主要围绕本科教学，特别是与当前本科教育发展趋势紧密相关、教师普遍关注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（部分建议题目见附件1）。
3、活动一般采取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办，学院（学部）承办的模式。

4、教师教学发展活动建议每学年每学院举办1次，鼓励有条件的学院多次举办。
5、每学期开学前，各学院结合本学院学科、专业教学情况初步拟定活动时间、活动主题和活动形式，填写《XXXXXX学院教师教学发展活动计划安排》（见附件2），初步确定活动规划。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根据各学院拟定活动时间合理组织安排，并将统一安排发至各学院。
6、活动开展前两周，学院填写《齐鲁工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活动策划书》（见附件3）制定具体活动计划，并将策划书电子版发送至liuchangcai@qlu.edu.cn，纸质版（盖章）交至教师教学发展中心。

7、相关活动由学院教学院长负责。每次活动应确定一名主持人（主讲人），主持人（主讲人）可从校内优秀教师（专家）中选择，也可从外校（单位）聘请。

8、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对学院活动进行全程服务和支持，活动的相关报酬（费用）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，由中心负责组织、联系和协调。

9、各学院要做好宣传报道工作。活动结束后，将与活动相关的报告、心得、活动照片和活动总结等实物材料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，以便存档共享。

              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

             2016年6月14日
附件1：            教师教学发展活动推荐主题

1、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途径和方法
2、大学教学团队建设
3、课程成绩评价方法和习题设计---以XXX课程为例
4、教学与科研：人才培养的左右手
5、研究型教学的实践与认识
6、翻转课堂：我的认识与实践
7、课堂教学秩序控制的方法与境界
8、如何务实地推进互联网+与教学
9、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
10、课堂教学方案的设计与实施
11、课堂教学的组织与管理
12、教师之本与教学之道——青年教师职业规划与教学理念提升
13、教研论文的选题与投稿
14、本科教育理念与质量标准
15、大学教学改革的动向与展望
16、大学老师的备课、讲课和课堂管理
17、项目式教学的理念与探索
18、案例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
19、研究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
20、研究型教学的理念与探索
21、双语教学的理念与探索
22、科研和教学结合的探索体会
23、学科知识转化为教学语言的基本策略
24、一线教师如何做教学研究
25、教改项目申报的案例分析与技能提升
附件2：    XXXXXX学院教师教学发展活动计划安排
	序号
	活动形式
	活动主题
	拟定时间、地点
	主讲人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
附件3：     齐鲁工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活动策划书
学院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

	主办学院
	
	主持人（主讲人）
	

	活动形式主题
	

	日  期
	   年    月   日
	时 间
	
	地  点
	

	本院出席人员
	
	本院参加人数
	

	拟邀请
学院
	
	可容纳人数
	

	主讲人

简介
	

	主要

内容
	

	简要

议程
	

	需中心
协调工作
	


